
 
頁 1  

  
 

  宜蘭縣南澳鄉公所環保志工中隊組織管理及服務績效要點 
中華民國113年4月2日南鄉財行字第1130004887A號函頒 

 

第一點、為推展環境保護工作、健全本鄉環境保護志願服務體系管理及提升環

境保護志願服務者(以下簡稱環保志工)服務品質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第二點、依據志願服務法將業務權責劃分如下： 

一、辦理環保志工中隊績效考核及獎勵、對志願服務運用單位加強聯

繫輔導並給予必要之協助、每年召開志願服務聯繫會報至少1次。 

二、公告志願服務計畫、發給志願服務證及服務紀錄冊、辦理環保志

工招募及訓練、發給志願服務績效證明書及其他應配合辦理事項。 

第三點、本要點適用對象為本鄉環保志工中隊。 

第四點、本縣環保志工中隊招募、訓練及終止: 

一、 志工對象及年齡 

(一) 凡年滿15歲至未滿75歲，設籍或居住於宜蘭縣(以下簡稱本縣)

之國民，符合衛生福利部當年度「志工意外團體保險」投保年

齡資格、具環保志工身份、身心健康、具服務熱忱，並志願積

極參與環境保護工作者。 

(二) 凡年滿75歲之志工，應於最近一次辦理年終環保志工績優表揚

時，為其辦理榮譽退休。 

二、招募及訓練 

(一)依需求，辦理本鄉公開招募及訓練。 

(二)本鄉得依據本要點辦理招募環保志工隊及辦理訓練相關課程。 

三、志願服務人員應完成基礎訓練及特殊訓練共12小時，並於結訓後發給

基礎訓練結業證明書，始得加入環保志工中隊，課程內容說明如下： 

(一)基礎訓練6小時：志願服務倫理(2小時)、志願服務法規之認識

(2小時)、志願服務經驗分享(2小時)。無法參與基礎訓練實體

課程者，也可至台北Ｅ大（https://elearning.taipei/mpage/）

完成志工基礎教育訓練線上課程。 

(二)特殊訓練6小時：空氣噪音防制及宜蘭縣當前重要政策(1小時)、

土壤及水污染防治及宜蘭縣當前重要政策(1小時)、廢棄物清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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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宜蘭縣當前重要政策(1小時)、認識生活中的化學物質(食品

安全) (1小時)、環境教育概論及綠色消費(2小時)。 

(三)前項特殊訓練課程主題內容，得因應環保政策需求調整，並報

經本所核准後實施；惟訓練總時數不得低於6小時。 

四、 環保志工小隊隊員、隊伍之終止： 

(一)志工自願退出環保志工小隊者。 

(二)小隊之志工不滿5人者。 

(三)小隊全員1年內均未參加本鄉辦理之各項活動、會議、訓練、政

策宣導或環保志工相關活動。 

(四)志工因故無法執勤，需向小隊長辦理請假，但有下列情形者得逕

予以下處分： 

1、 連續3次未執勤且未向小隊長辦理請假者。 

2、 環保志工半年應至少服勤十六小時。  

3、 短期內因故無法繼續服務時，得申請暫停服務並可申請復職，

暫停服務期間最長不得逾2個月，但因公受傷或因病持有證明

者，不在此限。 

4、 隊員或隊伍假借環保志工小隊或環保局名義，對民眾或事業

有欺壓、訛詐、威脅、恐嚇、勒索、利誘、脅迫、強暴等不

法行為，使他人生命、身體、精神、自由、財產等遭受損傷

或損害，經查屬實者。 

5、 有關各項處分，須由小隊長先報中隊長報備後，再送本所核

備後處分。 

6、 除了上述4款之外，各志願服務運用單位得於志願服務計畫內

自 行訂定按情節輕重，分別給予以勸告、警告或處分之規定；

各環保志工中隊平時應確實考核志工，倘有表現不佳之志工，

請確實依本要點進行處分。 

第五點、本縣環保志工中隊服務內容及組織編制 

一、 服務內容 

(一)一般廢棄物清理與垃圾分類減量，資源回收等。 

(二)認養點環境清潔維護、髒亂點清除、環境綠美化、巡查勸導

等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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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維護海灘、河岸及河川環境整潔。 

(四)協助天然災害地區之環境復原及更新清理搶救工作。 

(五)協助環保政策教育宣導等活動及擔任環境污染之監督通報工

作。 

(六)其他(視各運用單位需要環保服務之項目訂定) 

1、實施「定點、定期清潔維護服務」：志工隊每月訂定日期、

地點、區域，辦理清潔維護服務工作。  

2、實施「排班制」：志工每月以至少服務四小時為原則，按

各志工所能提供之服務時間，配合實際服務需要，實施排

班輪值。 

3、推行「認養制」：志工隊得自行選擇重要路段、社區街道

或髒亂點 或其他公共場所實施認養維護。 

二、 組織編制 

(一)本鄉成立環保志工中隊，並於中隊之下自行籌組成立環保志

工小隊，志工小隊名得依照村里名稱。 

(二)每小隊編置隊員上限20人，倘既有志工小隊超出20人上限者，

人員解任則不再遞補員額。未達20人上限之小隊每月隊員增

減以一進一退制為原則，小隊置小隊長一人，得由隊員推選

或本所指派。 

     三、配合事項 

(一)各環保志工小隊應確實實施簽到退(附照片)並填寫時數，於

次月5日前將相關資料送本所進行登錄。 

(二)配合本鄉不定期彙整環保志工統計資料、政策推動及相關活

動動員。 

 

第六點、志工獎勵機制及福利 

一、獎勵機制 

(一)服務時數五百小時以上者，頒授獎狀及500元禮品或禮券。 

(二)服務時數一千小時以上者，頒授獎狀及1,000元禮品或禮券。 

(三)服務時數一千五百小時以上者，頒授獎狀及1,500元禮品或禮

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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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志工福利: 

(一)志工得免費參加舉辦之志工培訓課程、研習營、聯誼及參訪

活動，本所每年至少辦理 1 場環境教育增能參訪或課程(縣

內或外參訪活動，視本所預算情形辦理)。 

(二)每年統一辦理環保志工意外事故保險。 

(三)環保志工服務證、志願服務紀錄冊、服務背心得由本鄉統一

製發，其規定如下： 

 1、環保志工服務證：藉資識別，並示榮譽，俾提昇服務品質。  

 2、志願服務紀錄冊：完成本要點第四點志工訓練者，得申請志

願服務記錄冊，用以了解實際參與服務時間及項目，藉資考

核服務績效，並作為獎勵表揚之依據。      

三、環保志工服務背心：於服務時穿著，以資識別。 

第七點、環保志工之經費來源：本鄉相關預算支應。 

第八點、本要點奉鄉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